
本 报 讯（记 者 陈 瑞 建 通 讯

员 张 蒙 蒙）曾在电信部门上过

班，负责安装“光猫”（泛指将光

以太信号转换成其他协议信号的

收发设备）的 3 名江西男子，因嫌

工资太低辞职，但没多久竟打起

宽带“光猫”的主意。短短 10 余

天，3 人犯案 5 起，盗窃“光猫”40

余个。3 月 30 日，这 3 名窃贼被

警方抓获。

据了解，3 月 14 日凌晨，塘

下镇岑头公寓被盗 7 个“光猫”。

次日，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塘下中

队接到移动公司职员苏某报案。

“没想到会有人偷啊。”据苏某介

绍，这些宽带“光猫”都是放在每

栋大楼一楼楼梯口墙壁上的网络

箱里，平时根本没人会注意。

接警后民警立即展开侦查。

3 月 25 日上午，刑侦塘下中队又

接到塘下镇岑头公寓的报案：刚

重新装好的“光猫”又被偷走 4

个。在侦查中，民警还发现，3 月

25 日至 26 日，玉海街道安华苑、

锦湖街道体育小区等地，相继发

生类似宽带“光猫”被盗案。民

警判断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

3 月 30 日上午，塘下镇岑头

公寓再次被盗走 4 个“光猫”，民

警通过各区域案件串并、排查走

访及该公寓内外监控视频追踪，

终于锁定了 3 名窃贼的身份。当

晚，民警在飞云街道上埠村某出

租房内抓获 3 名盗“猫”窃贼，并

当场缴获被盗宽带“光猫”39 个。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卢某、

程某、周某（均为男性、系江西修

水县人）都曾是电信部门职员，

知道宽带“光猫”值钱，于是想靠

“ 光 猫 ”发 笔 横 财 ，当 起“ 贼 老

鼠”。“大楼内楼梯口的网络箱没

有安装锁，谁都可以打开，只要

没 人 注 意 ，几 秒 功 夫 就 能 拿 下

‘光猫’。”犯罪嫌疑人卢某说道。

经查，该 3 名窃贼已被查实

的盗窃案有 5 起，盗窃“光猫”40

余个，案值 2 万余元。现 3 名犯

罪嫌疑人因盗窃罪已被警方刑事

拘留，具体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警方提示，网络箱最好要安

装带锁的，同时小区物业应加强

值班，一旦发现形迹可疑者，要

提高警惕并及时报警，防止类似

案件发生。

本报讯（通讯员 王建群

记者 黄君君）听说过涉家暴离

婚诉讼中，法院会依申请制发

“人身保护令”，但双方经调解

和好后，申请人还要求施暴者

暂时搬出共同住所“冷静冷

静”，还是头一回听说。近日，

市法院飞云审判站就根据当

事人的申请，量身定制人身保

护措施，创新性地责令被申请

人暂时搬出双方共同住处 15

天。昨天，飞云审判站向被申

请人送达了人身保护令。

3 月 23 日，家住飞云街道

的钟女士来到飞云审判站提

起离婚诉讼。“近年来，他染上

酗酒恶习，经常对我施以家庭

暴力甚至性暴力，而且暴力程

度不断升级。”钟女士表示，她

今年44岁，与丈夫陈某某是小

学同学，后来两人自由恋爱并

结婚，婚后生育两个女儿。

钟女士说，3月6日深夜，

酗酒后的陈某某欲强行与她过

夫妻生活，她因身体不适没有顺

从，陈某某就一边殴打她的头部

及身体，一边辱骂她，言语上还

多次辱及她的长辈。

庭审中，陈某某一再表示不

会再对钟女士施以家暴，钟女士

也表示愿意再给丈夫一次机会，

但希望丈夫的行为有所改正，并

能与丈夫暂时分开，彼此冷静一

下。经办法官认为，该案中确实

存在家暴行为，但夫妻双方的感

情并未破裂。

前天，经办法官在双方自

愿调解和好的情况下，根据钟

女士的申请与民事诉讼法第

100 条之规定，作出并送达人

身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殴

打、威胁申请人；责令被申请

人暂时搬出双方共同的住处

15 日。同时一并将人身保护

令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公安、

妇联、村委会等部门，要求各

部门监督反馈人身保护令的

执行情况。

据市法院飞云审判站负

责人苏其训介绍，因为申请人

与被申请人还有和好的可能，

被申请人又有另外住处，所以

法官在人身保护令中，特意增

加了“责令被申请人暂时搬出

双 方 共 同 住 处 15 日 ”这 一

条。“该措施既避免了申请人

的身心遭受进一步伤害，也给

被申请人一个缓冲期反思，同

时因双方尚可和好，缓冲期又

不宜过长。当然，如果双方自

愿提前生活在一起，也不受

15 天的限制。”苏其训说，随

着反家暴工作的推进，在离婚

案件中制发人身保护令的情

况会越来越多，但不同家暴案

件所呈现出的特点也不尽相

同，所以人身保护措施不应一

成不变。

小林已经是第4次作为原

告状告自己的生父了，这一

次，法官并没有直接排期开

庭，而是安排了调解员进行调

解。为何要先调解呢？事情

还得从30多年前说起。

1984年9月，林父和林母

离婚。离婚后不久，林母竟发

现自己怀孕了。由于当时农村

的生活条件不好，医疗水平也

不足，8个多月后，小林早产来

到了这个世界。林母发现他患

有先天智力残障和肢体残疾，

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

力，不过林母并未抛弃小林，并

将他拉扯长大。从出生至今，

小林一直是林母抚养照顾。

小林出生后，身体虚弱，

肠、胃等也常有不适，经常要

到医院就诊，随着林母年事渐

高，自身疾病缠身，无法外出

工作，也没有经济来源，母子

二人仅靠低保补贴生活度日，

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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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儿子4次状告父亲索要抚养费
马屿法庭介入调解，终于皆大欢喜

■记者 黄君君 通讯员 芮宣

30 多年前，马屿的一对夫妻离婚了，原本以为从此各自天涯，
但谁也没想到，女方当时已怀有身孕。8 个多月后，孩子来到这个
世上，可他却患有先天性疾病。随后的 30 多年里，女方曾多次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男方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今年 3 月，女方再次
提起诉讼。这一次，市法院马屿法庭成功调解，这起抚养费纠纷
终于落下了帷幕。昨天上午，女方从法院领走了今年的 1.5 万元
抚养费。

离婚后发现怀孕，
她独自拉扯儿子长大

林母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

女，而林父在退休前是一名小

学教师。父母都有抚养子女的

义务，何况小林身智残疾，无奈

之下，作为小林的法定代理人，

林母向法院多次提起诉讼，要

求林父支付小林的抚养费。

1998 年、2003 年、2010

年，小林起诉要求林父支付抚

养费，法院也依法三次作出判

决。2010 年的判决就要求林

父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每年给付小

林抚养费 1.2 万元，定于每年

的 1 月 1 日支付，由马屿法庭

转付。而从 2015 年 1 月 1 日

开始，林父每年给付抚养费

6000元，也由马屿法庭转付。

每一次判决后，林父均按

时向法院履行缴纳抚养费。

2015年初，林父按时向法

院缴纳了抚养费6000元，然而

林母不肯了。原来今年来，小林

的身体状况更差了，林母也年岁

渐高，抚养能力有限，生活水平

也每况愈下，而林父去年底退休

后领取丰厚的退休补贴并且退

休金相较退休前的工资有所增

加。于是，林母拒绝领取抚养

费，并又一次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林父支付每年2.4万元的

抚养费。

娘俩靠低保度日，多次起诉索要抚养费

“这个案子要再按照简单

的法定程序审理，可能重复诉

讼，导致司法资源浪费！”马屿

法庭根据规定立案受理了此

案，经办法官李钱胜拿着案子

思来想去，认为不能按照以前

的方式处理了。

李钱胜说，按照简单的法

定程序进行开庭、审理、判决，

原告可能因为证据不充分而无

法拿到更高额的抚养费，败诉

风险大，甚至还有可能引发对

司法权威的质疑。多年的办案

经验让他深感此事最好的解决

办法就是以调解的方式对双方

做一个约束，将纠纷一次性化

解。

于是，案子落到了马屿法

庭的金牌调解员王定荣手中。

通过王定荣多方了解、沟通、劝

说，林父同意每年支付1.5万元

的抚养费，但林母一直不同意

这样的调解方案。她一直强调

自己抚养照顾小林的艰辛与无

奈，强烈要求继续增加抚养费，

甚至不断出现过激行为。

在一次调解过程中，林母

因不服调解方案，直接将小林

留在法庭，独自离身而去。“林

母的这种行为，可能涉及犯

罪。”法庭工作人员见状立马

联系当地派出所、村干部及小

林的代理律师，将小林送回家

中，并对林母开展思想疏导工

作。

接下来的几天，通过与律

师、村干部、林母亲戚的多方联

系、解释、劝说，林母终于同意

接受该调解方案。

考虑到调解本身基于双方

自愿、公平、诚信的精神原则，

法庭还将协议效力涉及时间，

并且不得随意变更的内容在协

议中予以注明。

金牌调解员出马，抚养费翻番

市法院为申请人量身定制人身保护令

他俩没离婚，他要搬出共同住所15天

小区楼道
“光猫”频失踪
嫌犯竟是
电信离职工

光猫


